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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7_9C_81_E5_c36_645017.htm 吉林省司法厅2011年国

家司法考试公告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定于9月17日至18日举行

。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 报名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高等学校法律

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

专业知识；5、品行良好；6、户籍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

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市、

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

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县级市、区）（不属于国

家或者省扶贫开发重点的县级市、区除外）；内蒙古、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九省

（自治区）所辖县（市、区）；重庆市、陕西省所辖县（包

括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级市、区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

策的县级市、区）；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

、市辖区的，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

业专科学历；7、普通高等学校2012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

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8、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国外

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其学历（学位）证书须

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后，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

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2）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

、公证员执业证的；（3）被处以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

法考试期限未满或者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的；（4）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名的；

（5）已经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以及已经取得B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毕业学

历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二、报名方式、

时间与地点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

确认两个阶段。1、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5日0时至25日24时。

报名人员必须在上述期限内，登录司法部网站（网址

：http://www.moj.gov.cn）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结束后，

不予补报。2、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现场确认时间为7月1日

至7月20日。报名人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由本人到报名地的市

（州）司法局进行现场确认。3、朝文答卷的少数民族考生在

延边州司法局报名，报名时选择使用朝文答卷。三、现场确

认时应当提交的材料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军官证、士兵证）原件及复印件。持护照报名参加国家

司法考试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明

或者户籍证明。2、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普通高等学

校2012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凭本人学生证和所在学校出具的

证明（格式证明在司法部网站下载）报名。持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或外国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须同时

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及复印

件。3、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且要求享受放宽地方

政策的，须提交居民户口薄（打印版）原件和复印件；报名

表中所填写的户籍代码应与户籍地一致。4、本人详细通信地



址。5、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向市（州）司法局缴纳报名

费260元。四、考试注意事项考生参加考试时，必须同时携带

居民身份证、准考证主证和副证。以上三证不全者，不得入

场参加考试。报名人员交纳报名费后，因报名人员原因致使

报名无效的，不再退还其报名费。如需进一步了解考试详情

，可登录中国普法网查询，也可打电话向省司法厅及户籍所

在地或现场确认地的市（州）司法局咨询。各咨询电话为：

吉林省司法厅：0431-82750331,0431-82750336长春市司法

局:0431－85805990吉林市司法局：0432-62046638 延边州司法

局：0433-2262015四平市司法局：0434-6111702通化市司法局

：0435-3213766白城市司法局：0436-3352799辽源市司法局

：0437-3278948，松原市司法局：0438-2107596白山市司法局

：0439-3225025。 二○一一年六月一日 blue>报名：通道一

blue>通道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